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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訊】最高法院檢察署卸、新

任檢察總長交接典禮，於8日下午舉
行，典禮由法務部部長羅瑩雪監交，

司法院秘書長林錦芳、最高法院院長

楊鼎章及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理事長林國明均應邀出席。

　卸任代理檢察總長林偕得表示，自

4月7日代理總長一職，代理期間雖然
短暫，仍克盡職責，在黃總長的基礎

上賡續推展署務，感謝同仁的辛勞。

並推崇顏總長的能力與品操，相信在

顏總長領導下，檢察機關定有一番作

為。

　新任顏檢察總長致詞指出，最高法

院檢察署在歷任檢察總長苦心經營

下，一切業務順利運行，並在同仁的

努力下，所有業務蒸蒸日上；同時也

感謝林代理總長這段時間的辛苦。另

並提出以下幾點共勉：

　一、檢察機關是一個大家庭，應不

分你我，本著同舟共濟、榮辱與共的

心情跟精神，嚴格執行檢察官工作，

全面打擊犯罪，維持社會秩序祥和。

　二、檢察官應秉持毋枉毋縱精神，

盡力做好司法正義使者的角色，堅持

人權保障與公平正義實現，依據法

律，本於良知，公正執行任務，並拋

開權力的傲慢，以親民、愛民、用

心、細心來執行法律工作。

　三、檢察官的職能，首重打擊犯

罪，因而在認定犯罪事實上，除著重

法律構成要件的文義解釋外，執行時

更要明瞭每一法律條文背後的立法精

神，亦即偵查犯罪，認定事實、適用

法律時，應一併注意犯罪者的違法

性、有責性，避免落入「法匠」的稱

號。

　四、今年11月將舉行七合一選舉，
距離選舉時間僅剩六個多月，相信各

檢察機關業已依法務部往年訂頒的檢

察機關查賄要領及技巧，因地制宜執

行反賄選宣導及賄選查察工作，這是

顏大和接任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

羅部長期許讓民眾重拾司法體系信心

亟盼檢察機關團結合作發揮團隊效能

今年的重點業務，請各機關務必做好

選舉查察工作。

　五、司法正義是社會最後一道防

線，對於違法亂紀的犯罪行為，檢察

官應嚴正執法，絕不退縮，凡符合實

施強制處分要件的任何犯罪行為，檢

察官應妥善運用強制處分權，方能贏

得人民信賴及社會公信。

　羅部長致詞，對於林代理總長在代

理期間，即使歷經立法院質詢、社會

群眾運動風波、執行死刑等事件，仍

堅定帶領大家走過風風雨雨，由衷表

示感謝。同時對於顏總長能獲得立法

院朝野唯一一次，有高度共識的全票

通過，深感與有榮焉，對於顏總長未

來帶領的檢察團隊更有信心，期許顏

總長讓民眾重拾對司法體系信心，帶

領國家進入法治健全的時代，並企盼

檢察機關不僅內部要團結合作，也要

與廉政、警政、調查等單位團結一

致，分進合擊，發揮團隊最佳效能，

真正為國家、社會做事。


